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整改复查意见书
(京东)应急复查〔2023〕执 00261 号

北京安化楼综合服务大厦(911101011014582802) ：

本机关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作出了责令限期整改

的决定[（京东）应急责改〔 2023 〕（ 执 00284 ）号]，经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

查，提出如下意见：

1.生产经营单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防护用

品未定期检测。（已完成整改）

（以下空白）

被复查单位负责人（签名）：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签名）： 李永民 证号：01000124049

田利和 证号：01000124030

北京市东城区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10 月 10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复查单位。


